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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  则 

一  为 埃夫 备 份 公司（以下 “公司”）、 东和债

人 合 ， 公司 和 为， 《中华人 共和国公司 》（以下

“《公司 》”）、《中华人 共和国 券 》（以下 “《 券 》”）

、 、 关 定，制 。 

二  公司 依 《公司 》和其他 关 定， 安 埃夫 备

公司 体变 发 份 公司。公司在 场 册 ，

取 业 ， 一 会信 代 ：91340207664238230M。 

三  公司于 2020 6 7 中国 券 委员会（以下 “中国

会”）同 册， 向 会公众发 人 13,044.6838万 于 2020

7 15 在上 券交 创 上 。 

四  公司 册名 ： 

中 全 ：埃夫 备 份 公司 

全 ：EFORT Intelligent Equipment Co.,Ltd.（ “EFORT”） 

公司 ： 份 公司 

五  公司住 ：中国（安 ） 区 区万 东 96 号，

：241007。 

六  公司 册 为 52,178万元人 。 

七  公司为 久存 份 公司。 

八  事 为公司 定代 人。 

九  公司全 产分为 份， 东以其 份为 公司

任，公司以其全 产 公司 债务 任。 

十  之 ，即 为 公司 与 为、公司与 东、

东与 东之 利义务关 具 力 件， 公司、 东、 事、

事、 人员具 力 件。 

公司、 东、 事、 事、 人员之 及 定 ， 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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协商 决。协商不 ， 决。依 ， 东可以

东， 东可以 公司 事、 事、 和其他 人员， 东可以 公

司，公司可以 东、 事、 事、 和其他 人员。 

十一  其他 人员 公司 、副 、

事会 书、 务 。 

二  宗 和 围 

十二  公司 宗 ：依 关 、 ， 主 各 业务，不

企业 和 争力，为 大 供优 务，创 好

和 会 ，促 公司 与发 ，实 全体 东 大化。 

十三  依 ，公司 围为： 业 器人、 器人、

产 备及 件、 专 备 发、 、制 、安 、 、 售及售后 务，

器人 域内 咨 、 务， 件 发、 售及售后 务， 备（

备） 、制 、安 、 、 售及售后 务， 务， 停

备 发、 、制 、 售、安 、 及 修 务（上 围 及国

制 、 外， 及前 可 外， 及依 准 ，

关 准后 可 动）。 

三  份 

一  份发  

十四  公司 份 取 名 。 

十五  公司 份 发 ，实 公 、公 、公 原则，同 一

份 具 同 利。 

同 发 同 ， 发 件和价 同；任何单位 个人

份， 付 同价 。 

十六  公司发 ，以人 值， 值一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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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七  公司发 份 关 定在 券 中存 。 

十八  公司发 人共 5名，各发 人以其 安 埃夫 备

公司 ， 安 埃夫 备 公司 2016 3 31

净 产于 2016 5 28 入公司， 合为公司 份共 20,000万 ，净 产余

分 为公司 公 。各发 人及其 份 、 例如下： 

号 发 人名  份 （万 ） 例（%） 

1 宏 业 器人 公司 8,400 42.00 

2 博 中 （ 合伙） 5,647 28.235 

3 团 份 公司 3,560 17.80 

4 大创业 公司 2,093 10.465 

5 奇 公司 300 1.50 

合  20,000 100.00 

十九  公司 份 为 52,178万 ，全 为 。 

二十  公司 公司 子公司（包 公司 企业）不以 与、垫 、

保、 偿 ， 买 买公司 份 人 供任何 助。 

二  份增减和回  

二十一  公司 和发 ，依 、 定， 东大

会分别作出决 ，可以 下列 增加 ： 

（一） 公 发 份； 

（二） 公 发 份； 

（三） 向 东 ； 

（四） 以公 增 ； 

（五） 、 定以及中国 会 准 其他 。 

二十二  公司可以减 册 。公司减 册 ， 《公司 》

以及其他 关 定和 定 办 。 



1\1\1\1\1\1\1\1\1\

1\1\1\1\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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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十七  公司不 受 公司 作为 。 

二十八  发 人 公司 份， 公司 任公司 体变 为

份 公司之 1 内不 。公司公 发 份前 发 份， 公司

在 券交 上 交 之 1 内不 。 

公司 事、 事、 人员 及 向公司 公司 份及

变动 况，在任 份不 其 公司 份 25%；

公司 份 公司 上 交 之 一 内不 。上 人员 后半

内，不 其 公司 份。 

二十九  公司 事、 事、 人员、 公司 份 5%以上 东，

其 公司 其他具 券在买入后 6个 内卖出，

在卖出后 6个 内又买入， 公司 ， 公司 事会 回其

。但 ， 券公司因包 入售后剩余 5%以上 份 ，以及 中

国 会 定 其他 外。 

前 事、 事、 人员、 人 东 其他具

券，包 其 偶、 、子女 及利 他人 其

他具 券。 

公司 事会不 一 定 ， 东 事会在 30 内

。公司 事会 在上 内 ， 东 为了公司 利 以 名义

向人 。 

公司 事会不 一 定 ， 任 事依

任。 

四  东和 东大会 

一  东 

三十  公司依 券 供 凭 东名册。 东名册

东 公司 份 充分 。 东 其 份 享 利， 义务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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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一 份 东，享 同 利， 同 义务。 

三十一  公司召 东大会、分 利、 及从事其他 东

份 为 ， 事会 东大会召 人 定 ， 后

在册 东为享 关 东。 

三十二  公司 东享 下列 利： 

（一） 依 、召 、主 、参加 委 东代 人参加 东大会，

使 决 ； 

（二） 公司 ， 出 ； 

（三） 、 东名册、公司债券存 、 东大会会 、 事会会

决 、 事会会 决 、 务会 告； 

（四） 依 其 份份 利和其他 利 分 ； 

（五） 依 、 及 定 、 与 其 份； 

（六） 公司 ， 其 份份 参加公司剩余 产 分

； 

（七） 东大会作出 公司合 、分 决 东， 公司 其

份； 

（八） 、 、 定 其他 利。 

三十三  东 出 前 关信 取 ， 向公司

供 其 公司 份 以及 书 件，公司 实 东 份后

东 予以 供。 

三十四  公司 东大会、 事会决 内 反 、 ， 东

人 定 。 

东大会、 事会 会 召 、 决 反 、 ，

决 内 反 ， 东 决 作出之 60 内， 人

。 

三十五  事、 人员 公司 务 反 、

定， 公司 失 ， 180 以上单 合 公司 1%以上 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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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 书 事会向人 ； 事会 公司 务 反 、

定， 公司 失 ，前 东可以书 事会向

人 。 

事会、 事会 到前 定 东书 后 ， 到

之 30 内 ， 况 、不 即 会使公司利 受到

以 ，前 定 东 为了公司 利 以 名义 向人

。 

他人侵 公司合 ， 公司 失 ， 一 定 东可以依

前两 定向人 。 

公司 事、 事、 人员 公司 务 反 、 公司

定 公司 失，公司 东、实 制人 侵 公司合 公

司 失， 保 公司 份 ，可以为公司 利 以 名义向

人 ， 例和 不受《公司 》 定 制。 

三十六  事、 人员 反 、 定，

东利 ， 东可以向人 。 

三十七  公司 东 下列义务： 

（一） 守 、 和 ； 

（二） 依其 份和入 ； 

（三） 、 定 外，不 ； 

（四） 不 东 利 公司 其他 东 利 ；不 公司 人

地位和 东 任 公司债 人 利 ； 

公司 东 东 利 公司 其他 东 失 ， 依 偿

任。 

公司 东 公司 人 地位和 东 任， 债务，严 公司债

人利 ， 公司债务 任。 

（五） 、 及 定 其他义务。 

三十八  公司 5%以上 决 份 东， 其 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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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 在 事实发 ，向公司作出书 告。 

三十九  公司 东、实 制人不 利 其关 关 公司利

。 反 定 公司 失 ， 偿 任。 

公司 东及实 制人 公司和公司 会公众 东 信义务。公司

东 严 依 使出 人 利，公司 东不 利 利 分 、 产

、 外 、 占 、借 保 各 公司和 会公众 东 合

，不 利 其 制地位 公司和公司 会公众 东利 。 

二  东大会 一 定 

四十  东大会 公司 力 ，依 使下列 ： 

（一） 决定公司 和 划； 

（二） 举和 代 任 事、 事，决定 关 事、 事

事 ； 

（三） 准 事会 告； 

（四） 准 事会 告； 

（五） 准公司 务 、决 ； 

（六） 准公司 利 分 和 亏 ； 

（七） 公司增加 减 册 作出决 ； 

（八） 发 公司债券作出决 ； 

（九） 公司合 、分 、 、 变 公司 作出决 ； 

（十） 修 ； 

（十一） 公司 、 会 事务 作出决 ； 

（十二） 准 四十一 定 保事 ；

（十三） 公司在一 内 买、出售 大 产 公司 一

产 30% 事 ； 

（十四） 准变 募 事 ； 

（十五） 励 划和员 划； 



9 /共 46  

（十六） 、 、 和 定 东大会决定

其他事 。 

上 东大会 不 事会 其他 和个人代为

使。 

四十一  公司 外 保余 不 公司上 净 产

80%。公司 供 保 ， 交 事会 东大会 ， 及 。 

公司下列 外 保 为， 在 事会 后 交 东大会 ： 

（一）单 保 公司 一 净 产10% 保； 

（二）公司及其 子公司 外 保 ， 到 公司 一

净 产50%以后 供 任何 保； 

（三）为 产 债 70% 保 供 保； 

（四） 保 12个 内 原则，公司 外 保 到

公司 一 产30% 保； 

（五） 东、实 制人及其关 人 供 保； 

（六）公司 外 保 ， 一 产 分之三十以后

供 任何 保； 

（七）上 券交 定 其他 保 。 

于 事会 围内 保事 ， 全体 事 半 外，

出 事会会 三分之二以上（不含 ） 事同 ；前 （四） 保，

出 东大会 东 决 三分之二以上（不含 ） 。 

东大会在 为 东、实 制人及其关 人 供 保 ， 东

受 实 制人 东，不 参与 决， 决 出 东大会 其

他 东 决 半 以上（不含 ） 。 

保人 具备《埃夫 备 份 公司 外 保 办 》 关

制 中 定 信 件，公司 可为其 供 保。 

四十二  公司为全 子公司 供 保， 为 子公司 供 保且

子公司其他 东 享 供同 例 保，不 公司利 ，可以 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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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十一 （一）、（二）、（三） 定。公司 在 告和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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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  东大会 召  

四十七  事 向 事会 召 临 东大会。 事

召 临 东大会 ， 事会 、 和 定，在

到 后 10 内 出同 不同 召 临 东大会 书 反 。 

事会同 召 临 东大会 ， 在作出 事会决 后 5 内发出召

东大会 ； 事会不同 召 临 东大会 ， 公告。 

四十八  事会 向 事会 召 临 东大会， 以书

向 事会 出。 事会 、 和 定，在 到 后 10

内 出同 不同 召 临 东大会 书 反 。 

事会同 召 临 东大会 ， 在作出 事会决 后 5 内发出召

东大会 ， 中 原 变 ， 事会 同 。 

事会不同 召 临 东大会， 在 到 后 10 内 作出反 ，

为 事会不 不 召 东大会会 ， 事会可以 召 和主

。 

四十九  单 合 公司 10%以上 份 东 向 事会 召

临 东大会， 以书 向 事会 出。 事会 、

和 定，在 到 后 10 内 出同 不同 召 临 东大会 书

反 。 

事会同 召 临 东大会 ， 在作出 事会决 后 5 内发出召

东大会 ， 中 原 变 ， 关 东 同 。 

事会不同 召 临 东大会， 在 到 后 10 内 作出反 ，

单 合 公司 10%以上 份 东 向 事会 召 临 东大会，

以书 向 事会 出 。 

事会同 召 临 东大会 ， 在 到 5 内发出召 东大会

， 中 原 变 ， 关 东 同 。 

事会 在 定 内发出 东大会 ， 为 事会不召 和主 东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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会， 90 以上单 合 公司10%以上 份 东可以 召 和主 。 

五十  事会 东决定 召 东大会 ， 书 事会。同

向上 券交 备 。 

在 东大会决 公告前，召 东 例不 低于公司 份 10%。 

召 东 在发出 东大会 及 东大会决 公告 ，向上 券交

供 关 。 

五十一  于 事会 东 召 东大会， 事会和 事会 书

予 合。 事会 供 公司 东名册。 

五十二  事会 东 召 东大会，会 公司

。 

四  东大会 与  

五十三  内 于 东大会 围， 和具体决

事 ， 且 合 、 和 关 定。 

五十四  公司召 东大会， 事会、 事会以及单 合 公司

3%以上 份 东， 向公司 出 。 

单 合 公司 3%以上 份 东，可以在 东大会召 10 前 出

临 书 交召 人。召 人 在 到 后 2 内发出 东大会 充

，公告临 内 。 

前 定 外，召 人在发出 东大会 后，不 修 东大会

中 列 增加 。 

东大会 中 列 不 合 五十三 定 ， 东大会不

决及作出决 。 

五十五  召 人 在 东大会召 20 前 各 东，临 东大

会 于会 召 15 前以公告 各 东。 

公司在 始 ，包 会 发出 ，不包 会 召 。 

五十六  东大会 包 以下内 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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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 会 、地 、 、召 人和会 ； 

（二） 交会 事 和 ； 

（三） 以 字 ：全体 东均 出 东大会， 可以书 委 代

人出 会 和参加 决， 东代 人不 公司 东； 

（四） 出 东大会 东 ； 

（五） 会务 人姓名、 号 ； 

（六） 其他 决 及 决 。 

东大会 和 充 中 充分、完 全 具体内 。

事 事发 ，发 东大会 充 同

事 及 。 

东大会 始 ，不 于 场 东大会召 前一 下午 3：00，

不 于 场 东大会 上午 9：30，其 不 于 场 东大会

下午 3：00。 

与会 之 不多于 7个 作 。 一

，不 变 。 

五十七  东大会 事、 事 举事 ， 东大会 中 充分

事、 事候 人 ， 包 以下内 ： 

（一） 、 作 历、兼 个人 况； 

（二） 与 公司 公司 东及实 制人 否存在关 关 ； 

（三） 公司 份 ； 

（四） 否受 中国 会及其他 关 处 和 券交 。 

取 制 举 事、 事外， 位 事、 事候 人 以单

出。 

五十八  发出 东大会 后， ， 东大会不 取 ，

东大会 中列 不 取 。一 出 取 ，召 人 在

原定召 前 2个 作 发出 原因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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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  东大会 召  

五十九  公司 事会和其他召 人 取 ，保 东大会

。 于 东大会、 事和侵 东合 为， 取 加以

制 及 告 关 处。 

六十  在册 公司 东 其代 人，均 出

东大会。 依 关 、 及 使 决 。 

东可以亲 出 东大会，也可以委 代 人代为出 和 决。 

六十一  个人 东亲 出 会 ， 出 人 份 其他 够 其

份 件 ；委 代 他人出 会 ， 代 人 出 人

份 件、 东 委 书。 

人 东 定代 人 定代 人委 代 人出 会 。 定代 人

出 会 ， 出 人 份 件、 其具 定代 人 ；

委 代 人出 会 ，代 人 出 人 份 件、 人 东单位 定代

人依 出具 书 委 书。 

六十二  东出具 委 他人出 东大会 委 书 下列

内 ： 

（一） 代 人 姓名； 

（二） 否具 决 ； 

（三） 分别 列入 东大会 一 事 同 、反

； 

（四） 委 书 发 和 ； 

（五） 委 人 名（ ）。 

委 人为 人 东 ， 加 人单位印 。 

六十三  委 书 如 东不作具体 ， 东代 人 否可以

决。 

六十四  代 委 书 委 人 他人 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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书 其他 件 公 。 公 书 其他 件，和 代

委 书均 备 于公司住 召 会 中 定 其他地 。 

委 人为 人 ， 其 定代 人 事会、其他决 决 人作

为代 出 公司 东大会。 

六十五  出 会 人员 会 册 公司 制作。会 册 参

加会 人员姓名（ 单位名 ）、 份 件号 、住 地址、 代

决 份 、 代 人姓名（ 单位名 ） 事 。 

六十六  召 人和公司 依 券 供 公司

东名册共同 东 合 ， 东姓名（ 名 ）及其

决 份 。在会 主 人 场出 会 东和代 人人 及

决 份 之前，会 。 

六十七  东大会召 ， 公司全体 事、 事和 事会 书 出

会 ， 和其他 人员 列 会 。 

六十八  东大会 事 主 。 事 不 务 不 务 ，

半 以上（不含 ） 事共同 举 一名 事主 。 

事会 召 东大会， 事会主 主 。 事会主 不 务

不 务 ， 半 以上（不含 ） 事共同 举 一名 事主 。 

东 召 东大会， 召 人 举代 主 。 

召 东大会 ，会 主 人 反 事 则 东大会 ，

场出 东大会 决 半 东同 ， 东大会可 举一人 任会 主

人， 会。 

六十九  公司制定 东大会 事 则， 定 东大会 召 和 决

，包 、 、 、 、 、 决 、会 决

、会 及其 、公告 内 ，以及 东大会 事会 原则， 内

具体。 

东大会 事 则 事会 定， 东大会 准。 

七十  在 东大会上， 事会、 事会 其 去一 作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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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大会作出 告。 名 事也 作出 告。 

七十一  事、 事、 人员在 东大会上 东 和 作

出 和 。 

七十二  会 主 人 在 决前 场出 会 东和代 人人

及 决 份 ， 场出 会 东和代 人人 及 决

份 以会 为准。 

七十三  东大会 会 ， 事会 书 。会 以下

内 ： 

（一） 会 、地 、 和召 人姓名 名 ； 

（二） 会 主 人以及出 列 会 事、 事、 和其他

人员姓名； 

（三） 出 会 东和代 人人 、 决 份 及占公司 份

例； 

（四） 一 、发 和 决 ； 

（五） 东 以及 复 ； 

（六） 及 人、 人姓名； 

（七） 定 入会 其他内 。 

七十四  召 人 保 会 内 实、准 和完 。出 会

事、 事、 事会 书、召 人 其代 、会 主 人 在会 上 名。会

与 场出 东 名册及代 出 委 书、 及其他 决

况 件 一 保存，保存 不 于 10 。 

七十五  召 人 保 东大会 举 ， 决 。因不可

力 原因 东大会中 不 作出决 ， 取 复召

东大会 东大会， 及 公告。同 ，召 人 向公司 在地

中国 会 出 及上 券交 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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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  东大会 决和决  

七十六  东大会决 分为 决 和 别决 。 

东大会作出 决 ， 出 东大会 东（包 东代 人）

决 1/2以上（不含 ） 。 

东大会作出 别决 ， 出 东大会 东（包 东代 人）

决 2/3以上（不含 ） 。 

七十七  下列事 东大会以 决 ： 

（一） 事会和 事会 作 告； 

（二） 事会 定 利 分 和 亏 ； 

（三） 事会和 事会 员 任免及其 和 付 ； 

（四） 公司 、决 ； 

（五） 公司 告； 

（六） 、 定 定 以 别决 以外 其他

事 。 

七十八  下列事 东大会以 别决 ： 

（一） 公司增加 减 册 ； 

（二） 公司 分 、分 、合 、 和 ； 

（三） 修 ； 

（四） 公司在 1 内 买、出售 大 产 保 公司 一

产 30% ； 

（五） 励 划； 

（六） 、 定 ，以及 东大会以 决 定会 公

司产 大 响 、 以 别决 其他事 。 

七十九  东（包 东代 人）以其 代 决 份 使

决 ， 一 份享 一 决 。 

东大会 响中 利 大事 ， 中 决 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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。单 及 公 。 

公司 公司 份 决 ，且 分 份不 入出 东大会 决

份 。 

东买入公司 决 份 反《 券 》 六十三 一 、 二 定

， 定 例 分 份在买入后 36个 不 使 决 ，且不 入出

东大会 决 份 。 

公司 事会、 事、 1%以上 决 份 东 依 、

中国 会 定 保 可以公 东 。

东 向 人充分 具体 向 信 。 以 偿 变 偿

东 。 定 件外，公司不 出 低 例

制。 

八十  东大会 关关 交 事 ，关 东可以 关 交

事 作 ，但不 参与 关 交 事 决，其 代 决

份 不 入 决 份 ； 东大会决 充分 关 东

决 况。 

关 关 东 回 和 决 为： 

（一） 东大会 关 交 事 之前，公司 依 国 关 、

定及《上 券交 创 上 则》 定 定关 东 围。关

东 其 代 可以出 东大会， 可以依 大会 向到会 东 其

，但在 决 回 决。 

（二） 东大会 关关 交 事 决 ，关 东 主动回 ，不参

与 决；关 东 主动回 决，参加会 其他 东 关 东回

决。关 东回 后， 其他 东 其 决 决， 依

之 定 决 ；关 东 回 和 决 东大会主 人 ，

入会 。 

（三） 东大会 关 交 事 作出 决 出 东大会 关 东

决 半 ， 为 。但 ， 关 交 事 及 定



19 /共 46  

以 别决 事 ， 东大会决 出 东大会 关 东

决 2/3以上（不含 ） ， 为 。 

八十一  公司处于危 况外， 东大会以 别决 准，

公司 不与 事、 和其他 人员以外 人 公司全 业

务 交予 人 合同。 

八十二  事、 事候 人名单以 东大会 决。 

东大会 举 事、 事 决 ，实 制。 

前 制 东大会 举 事 事 ， 一 份 与

事 事人 同 决 ， 东 决 可以 中使 。 事会 向

东 告候 事、 事 历和基 况。 具体办 东大会另

制定具体 则。 

事、 事 名 和 如下： 

（一） 事： 事会、单 合 公司3%以上 份 东可以

出 事候 人， 事会 决 后， 事会以

东大会 决。 

事： 事会、 事会、单 合 公司1%以上 份 东可以

出 事候 人， 东大会 举决定。 

（二） 代 事： 事会、单 合 公司3%以上 份 东可

以 出 代 任 事候 人， 事会 决 后，

事会以 东大会 决。 

代 事 公司 代 大会 其他 主 举产 。 

名人在 名 事 事候 人之前 取 候 人 书 ， 其

受 名， 公 事 事候 人 实、完 保 后切实

事 事 。 

八十三  制外， 东大会 决， 同

一事 不同 ， 出 决。 因不可 力 原

因 东大会中 不 作出决 外， 东大会不 不予 决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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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十四  东大会 ，不 修 ；否则， 关变

为一个 ，不 在 东大会上 决。 

八十五  同一 决 只 场、 其他 决 中 一 。同一

决 出 复 决 以 一 为准。 

八十六  东大会 取 名 决。 

八十七  东大会 决前， 举两名 东代 参加 和

。 事 与 东 关 关 ， 关 东及代 人不 参加 、 。 

东大会 决 ， 、两名 东代 与一名 事代 共同

、 ， 场公 决 ，决 决 入会 。 

其他 公司 东 代 人，

。 

八十八  东大会 场 不 于 其他 ，会 主 人

一 决 况和 ， 决 否 。 

在 公 决 前， 东大会 场、 及其他 决 中 及 公司、

人、 人、主 东、 务 关各 决 况均 保 义务。 

八十九  出 东大会 东， 交 决 发 以下 之

一：同 、反 。 券 作为内地与 场交 互 互

制 名义 人， 实 人 外。 

填、 填、字 决 、 决 均 为 人 决

利，其 份 决 为“ ”。 

九十  会 主 人如 交 决 决 任何 ，可以

；如 会 主 人 ，出 会 东 东代 人 会

主 人 ， 在 决 后 即 ，会 主 人

即 。 

九十一  东大会决 及 公告，公告中 列 出 会 东和

代 人人 、 决 份 及占公司 决 份 例、 决

、 决 和 各 决 内 。 



21 /共 46  

九十二  ， 东大会变 前 东大会决 ，

在 东大会决 公告中作 别 。 

九十三  东大会 关 事、 事 举 ， 任 事、 事在

东大会决 之 东大会决 中 定 任。 

九十四  东大会 关 、 公 增 ，公司

在 东大会 后 2个 内实 具体 。 

五  事会 

一  事 

九十五  公司 事为 人。 下列 况之一 ，不 任公司 事： 

（一） 事 为 力 制 事 为 力； 

（二） 因 、 、侵占 产、 产 坏 会主义 场 ，

判处刑 ， 5 ， 因 剥夺 利， 5 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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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 ，公司 其 务。 

九十六  事 东大会 举 ， 可在任 前 东大会

其 务。 任 3 ； 事任 ，可 任。 

九十七  事任 从 任之 ， 事会任 为 。

事任 及 ，在 出 事 任前，原 事仍 依 、

、 和 定， 事 务。 事 守 、 和

定， 公司 下列 实义务： 

（一） 不 利 受 其他 入，不 侵占公司 产； 

（二） 不 公司 ； 

（三） 不 公司 产 以其个人名义 以其他个人名义 存

储； 

（四） 不 反 定， 东大会 事会 同 ， 公司 借

他人 以公司 产为他人 供 保； 

（五） 不 反 定 东大会同 ，与 公司 合同

交 ； 

（六） 东大会同 ，不 利 务便利，为 他人 取 于公

司 商业 会， 为他人 与公司同 业务； 

（七） 不 受与公司交 佣 为 ； 

（八） 不 公司 ； 

（九） 不 利 其关 关 公司利 ； 

（十） 公司及全体 东利 ，不 为实 制人、 东、员 、 人

其他 三 利 公司利 ； 

（十一）保守商业 ，不 大信 ，不 利 内 信

取不 利 ， 后 与公司 定 业 义务； 

（十二） 、 、 及 定 其他 实义务。 

事 反 定 入， 公司 ； 公司 失 ，

偿 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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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十八  事 守 、 和 ， 公司 下列勤勉义

务： 

（一） 、 、勤勉地 使公司 予 利，以保 公司 商业 为

合国 、 以及国 各 ，商业 动不 业

定 业务 围； 

（二） 公 东； 

（三） 及 了 公司业务 况； 

（四） 公司定 告 书 。保 公司 信 实、

准 、完 ； 

（五） 如实向 事会 供 关 况和 ，不 妨 事会 事 使

； 

（六） 、 、 及 定 其他勤勉义务。 

九十九  事 两 亲 出 ，也不委 其他 事出 事会会

， 为不 ， 事会 东大会予以 。 

一  事可以在任 以前 出 。 事 向 事会 交

书 告。 事会 在 2 内 关 况。 

如因 事 公司 事会低于 定 低人 ，在 出 事 任

前，原 事仍 依 、 、 和 定， 事 务。 

前 列 外， 事 告 事会 。 

一 一  事 任 ， 向 事会办妥 交 ，

其 公司和 东 实义务，在任 后 不 ，在 定 合

内仍 。 

任 事 公司商业 保 义务在其任 后仍 ，

为公 信 ；其他 实义务 公 原则， 合事 、

公司 、 公司 响 以及与 事 关 因 合 定。 

一 二  定 事会 合 ，任何 事不 以个人

名义代 公司 事会 事。 事以其个人名义 事 ，在 三 可 会合 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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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 事在代 公司 事会 事 况下， 事 事先声 其 场和

份。 

一 三  事 公司 务 反 、 、

定， 公司 失 ， 偿 任。 

一 四  事 、 、中国 会和上 券交

关 定和 关 定 。 

二  事会 

一 五  公司 事会， 东大会 。 

一 六  事会 11名 事 ，不 代 事，其中 事 4

名； 事中 1名 会 专业人士。 事会 事 1人。 

公司 事会 、 、 名、 与 3个专 委员会，各专 委

员会 事会 ，依 和 事会 ， 交 事会

决定。各专 委员会 员均 3名 事 ，其中 委员会、 名、 与

委员会中 事为 2名 事 任召 人。 委员会中 1名

事 会 专业人士，且召 人 为会 专业人士。 事会 制定专 委员

会 作 ， 专 委员会 作。 

各专 委员会 主 如下： 

（一） 委员会 主 公司 发 和 大 决

出 。 

（二） 委员会 主 ： 外 ； 公司

内 制 及其实 ； 内 与外 之 ； 公司 务信

及其 ； 公司 内 制制 。 

（三） 名、 与 委员会 主 ： 事、 人员

准和 出 ； 合 事和 人员 人 ； 事候

人和 人员 人 出 ； 事与 人员

准， 出 ； 和 事、 人员 与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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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 各专 委员会可以 中介 供专业 ， 关 公司 。 

一 七  事会 使下列 ： 

（一） 召 东大会， 向 东大会 告 作； 

（二） 东大会 决 ； 

（三） 决定公司 划和 ； 

（四） 制 公司 务 、决 ； 

（五） 制 公司 利 分 和 亏 ； 

（六） 制 公司增加 减 册 、发 公司债券 其他 券及上

； 

（七） 公司 大 、 公司 合 、分 、 及变 公司

； 

（八） 在 东大会 围内，决定公司 外 、 出售 产、 产

、 外 保事 、委 、关 交 、 外借 、 外 事 ； 

（九） 决定公司内 ； 

（十） 事 名 任 公司 、 事会 书， 决定其

事 和奖 事 ； 名， 任 公司 、副 、

务 其他 人员， 决定其 事 和奖 事 ； 

（十一） 制 公司 基 制 ； 

（十二） 制 修 ； 

（十三） 公司信 事 ； 

（十四） 向 东大会 为公司 会 事务 ； 

（十五） 听取公司 作 作； 

（十六） 、 、 定 予 其他 。 

东大会 围 事 ， 交 东大会 。 

一 八  公司 事会 册会 公司 务 告出具 准

保 告向 东大会作出 。 

一 九  事会制定 事会 事 则，以 保 事会 实 东大会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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产 值1%以上 交 ，且 3,000万元， 《上 券交 创

上 则》 7.1.9 定， 供 估 告 告， 交 东大会 。 

与 关 关 交 可免于 估。 

（三）公司为关 人 供 保 ， 具备合 商业 ，在 事会

后及 ， 交 东大会 。 

公司为 东、实 制人及其关 供 保 ， 东、实 制人

及其关 供反 保。 

（四）公司与关 人 关 交 ， 下列 定 和 ： 

1、公司可以 别合 关 交 ， ；

实 出 ， 出 ； 

2、公司 告和半 告 分 关 交 ； 

3、公司与关 人 关 交 协 3 ， 3

关 和 义务。 

（五）公司与关 人发 下列交 ，可以免予 关 交 和

： 

1、一 以 另一 公 发 、公司债券 企业债券、可

公司债券 其他 品 ； 

2、一 作为 团 员 另一 公 发 、公司债券 企业债券、

可 公司债券 其他 品 ； 

3、一 依 另一 东大会决 取 、 利 ； 

4、一 参与另一 公 卖，但 卖 以 公允价

外； 

5、公司单 利 交 ，包 受 产、 债务减免、 受

保和 助 ； 

6、关 交 定价为国 定； 

7、关 人向公司 供 ，利 不 于中国人 定 同 基

准利 ，且公司 务 助 保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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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、公司 与 关 人同 交 件，向 事、 事、 人员 供产品

和 务； 

9、上 券交 定 其他交 。 

一 一十二  事会 事 1人。 事 事会以全体 事 半

举产 。 

一 一十三  事 使下列 ： 

（一） 主 东大会和召 、主 事会会 ； 

（二） 促、 事会决 ； 

（三） 事会 件和 公司 定代 人 其他 件； 

（四） 使 定代 人 ； 

（五） 在发 大 不可 力 况下， 公司事务 使 合

定和公司利 别处 ， 在事后向公司 事会和 东大会 告； 

（六） 事会 予 其他 。 

一 一十四  事 不 务 不 务 ， 半 以上（不含

） 事共同 举 1名 事 务。 

一 一十五  事会 召 两 会 ， 事 召 ，于会 召

10 以前以 十 定 全体 事和 事。 

一 一十六  代 1/10以上 决 东、1/3以上 事 事会，可

以 召 事会临 会 。 事 在 到 后 10 内召 和主 事会会

。 

一 一十七  事会召 临 事会会 为：专人 、 、

传 子 件 （ 况下可以 ）； ，

做 。 为：会 召 前 2 。但 ， 况 、

召 事会临 会 ，可以 其他口头 发出会

，但召 人 在会 上做出 。 

一 一十八  事会书 会 包 以下内 ： 

（一） 会 和地 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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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 会 ； 

（三） 事 及 ； 

（四） 发出 。 

事会口头会 包 上 （一）、（二） 内 ，以及 况

召 事会临 会 。 

一 一十九  事会会 半 事出 可举 。 事会作出决

， 全体 事 半 。 

事会决 决，实 一人一 。 

一 二十  事与 事会会 决 事 及 企业 关 关 ，不

决 使 决 ，也不 代 其他 事 使 决 。 事会会 半

关 关 事出 即可举 ， 事会会 作决 关 关 事 半

。出 事会会 关 关 事人 不 3人 ， 事 交 东

大会 。 

一 二十一  事会决 决 为： 名 决、举 决

允 其他 。 

事会会 以 场召 为原则。 事会临 会 在保 事充分 前

下，可以 其他 决 作出决 ， 参会 事 字。 

一 二十二  事会会 ， 事 人出 ； 事因 不 出 ，可

以书 委 其他 事代为出 。委 书中 代 人 姓名，代 事 、

围和 ， 委 人 名 。代为出 会 事 在 围内

使 事 利。 事 出 事会会 ，亦 委 代 出 ， 为 在

会 上 。 

一名 事不 在一 事会会 上 受 两名以上 事 委 代为出 会

。 事不 委 事代为出 会 。在 关 交 事 ， 关

事不 委 关 事代为出 会 。 

一 二十三  事会 会 事 决定做 会 ，出 会

事、 事会 书和 人员 在会 上 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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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会会 作为公司 保存，保存 不 于 10 。 

一 二十四  事会会 包 以下内 ： 

（一） 会 召 、地 和召 人姓名； 

（二） 出 事 姓名以及受他人委 出 事会会 事（代 人）姓名； 

（三） 会 ； 

（四） 事发 ； 

（五） 一决 事 决 和 （ 决 同 、反

）。 

六   公司党  

一 二十五  公司 中国共产党 定， 中国共产党埃夫

备 份 公司 委员会（以下 “公司党 ”），同 委员

（以下 “ 委员”），公司 子公司党员 入公司党 。公司为党

动 供 件。 

一 二十六  《中国共产党 》 定， 上 党 准，公司党

5人 ， 书 1人，副书 1人， 委员 1人。公司党 委会

党 代 大会 举产 ， 任 3 。 

（一）党 书 、 事 一人 任。 

（二） 合 件 公司党 子 员可以 定 入 事会、

事会、 ， 事会、 事会、 员中 合 件 党员可 关 定和

入公司党 。 

一 二十七  公司党 事会、 决 大 前

，公司 大 事 党 会 后，再 事会 作

出决定。党 大 决 主 内 包 ： 

（一）公司 党 、国 和上 决定 大

举 ； 

（二）公司发 、中 发 划、 产 、 划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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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公司 产 、产 、 作、大 和 大 中 原

则 向 ； 

（四）公司 和 制 制定、修 ； 

（五）公司合 、分 、变 、 以及内 和 ，下 企

业 和 ； 

（六）公司中 人员 、 、 、 和 ； 

（七） 及 众切 利 大事 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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坚 党 原则与 事会依 以及 依 使

人 合。公司党 事会 名 人 出 ，

向 事会、 名人 ，会同 事会 任人 ， 体

出 。 

一 三十三  公司 委员 。协助公司党 加

党 和 协 反 作；加 公司党 、党 作 以及

围内 党 和 守党 党 党 、 况 。 实“两

为主” ， 合 “四 ”严 ， 主 主业加 伍 。 

七  及其他 人员 

一 三十四  公司 1名， 事会 任 。 

公司 副 名， 名， 事会 任 。 

公司 、 、副 、 事会 书和 务 为公司 人

员。 

一 三十五  九十五 关于不 任 事 ，同 于

人员。 九十五 中 定 ， 任 人员 事会召

为 。 

九十七 关于 事 实义务和 九十八 （四） 、 （五）

、 （六） 关于勤勉义务 定，同 于公司 人员。 

一 三十六  在公司 东单位 任 事、 事以外其他 务

人员，不 任公司 人员。 

公司 人员仅在公司 ，不 东代发 。 

一 三十七  任 3 ， 可以 任。 

一 三十八  事会 ， 使下列 ： 

（一） 主 公司 产 作， 实 事会决 ， 向 事会 告

作； 

（二） 实 公司 划和 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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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 公司内 ； 

（四） 公司 基 制 ； 

（五） 制定公司 具体 ； 

（六） 事会 任 公司 、副 、 务 ； 

（七） 决定 任 事会决定 任 以外 人

员； 

（八） 事会 予 其他 。 

列 事会会 。 

一 三十九  制 作 则， 事会 准后实 。 

一 四十  作 则包 下列内 ： 

（一） 会 召 件、 和参加 人员； 

（二） 及其他 人员各 具体 及其分 ； 

（三） 公司 、 产 ， 大合同 ，以及向 事会、 事会

告制 ； 

（四） 事会 为 其他事 。 

一 四十一  可以在任 以前 出 。 关 具

体 和办 与公司之 劳动合同 定。 

一 四十二  公司 、副 、 务 ， 事会 任

。 、副 和 务 协助 作， 作 则中 定

作分 和 事 使 。 

一 四十三  公司 事会 书， 事会 任 。 事会 书

公司 东大会和 事会会 备、 件保 以及公司 东 ，办 信

事务 事宜。 

事会 书 守 、 、 及 关 定。 

一 四十四  人员 公司 务 反 、 、

定， 公司 失 ， 偿 任。 

一 四十五  公司 人员 实 务， 公司和全体 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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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利 。公司 人员因 实 务 信义务， 公司和

会公众 东 利 ， 依 偿 任。 

八  事会 

一  事 

一 四十六  九十五 关于不 任 事 ，同 于

事。 九十五 中 定 ， 任 事 东大会召 为 。 

事、 和其他 人员不 兼任 事。 

一 四十七  事 守 、 和 定， 公司

实义务和勤勉义务，不 利 受 其他 入，不 侵占公司 产。 

一 四十八  事 任 3 。 事任 ， 可以 任。 

一 四十九  事任 及 ， 事在任 内 事

会 员低于 定人 ，在 出 事 任前，原 事仍 依 、

和 定， 事 务。 

一 五十  事 保 公司 信 实、准 、完 ， 定

告 书 。 

一 五十一  事可以列 事会会 ， 事会决 事 出

。 

一 五十二  事不 利 其关 关 公司利 ， 公司 失

， 偿 任。 

一 五十三  事 公司 务 反 、 、

定， 公司 失 ， 偿 任。 

二  事会 

一 五十四  公司 事会。 事会 5名 事 ， 事会 主 1人。

事会主 全体 事 半 举产 。 事会主 召 和主 事会会 ； 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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会主 不 务 不 务 ， 半 以上（不含 ） 事共同 举 1名

事召 和主 事会会 。 

事会 包 东代 和 例 公司 代 ，其中 代 事 2名，

代 事 3名。 事会中 代 事 代 大会 举和 ，

代 事 东大会 举和 。 

一 五十五  事会 使下列 ： 

（一） 事会 制 公司定 告 出书 ； 

（二） 公司 务； 

（三） 事、 人员 公司 务 为 ， 反 、

、 东大会决 事、 人员 出 免 ； 

（四） 事、 人员 为 公司 利 ， 事、

人员予以 ； 

（五） 召 临 东大会，在 事会不 《公司 》 定 召 和主

东大会 召 和主 东大会； 

（六） 向 东大会 出 ； 

（七） 依 《公司 》 定， 事、 人员 ； 

（八） 发 公司 况 ，可以 ； ，可以 会 事务

、 事务 专业 协助其 作， 公司 ； 

（九） 公司 定 东大会 予 其他 。 

一 五十六  事会 6个 召 1 会 。 事可以 召 临

事会会 。 

事会决 半 以上（不含 ） 事 。 

一 五十七  事会制定 事 事 则， 事会 事 和 决

，以 保 事会 作 和 学决 ， 东大会 准。 

一 五十八  事会 事 决定做 会 ，出 会

事 在会 上 名。 

事 在 上 其在会 上 发 作出 。 事会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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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为公司 保存 10 。 

一 五十九  事会会 包 以下内 ： 

（一） 举 会 、地 和会 ； 

（二） 事 及 ； 

（三） 发出 。 

九  务会 制 、利 分 和  

一  务会 制  

一 六十  公司依 、 和国 关 定，制定公司

务会 制 。 

一 六十一  公司在 一会 之 4个 内向中国 会和上

券交 告,在 一会 上半 之 2 个 内向

中国 会 出 和上 券交 中 告,在 一会 前 3

个 和前 9个 之 1个 内向中国 会 出 和上 券交

季 务会 告。 

上 告、中 告、 务会 告 关 、 、中国

会和上 券交 定 制。 

一 六十二  公司 定 会 外，不 另 会 。公司 产，

不以任何个人名义 存储。 

一 六十三  公司分 后利 ， 取利 10%列入公司

定公 。公司 定公 为公司 册 50%以上 ，可以不再 取。 

公司 定公 不 以 以前 亏 ，在依 前 定 取 定公

之前， 先 利 亏 。 

公司从 后利 中 取 定公 后， 东大会决 ， 可以从 后利 中

取任 公 。 

公司 亏 和 取公 后 余 后利 ， 东 份 例分 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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但 定不 例分 外。 

东大会 反前 定，在公司 亏 和 取 定公 之前向 东分 利

， 东 反 定分 利 公司。 

公司 公司 份不参与分 利 。 

一 六十四  公司 公 于 公司 亏 、 大公司 产

为增加公司 。但 ， 公 不 于 公司 亏 。 

定公 为 ， 存 公 不 于 增前公司 册

25%。 

一 六十五  公司利 分 为 取 分 利。 

一 六十六  公司利 分 如下： 

（一）利 分 基 原则： 

1、公司实 、 定 利 分 ，公司利 分 合

回 兼 公司 可 发 ； 

公司 严 定 分 以及 东大会 准 分

具体 。如因外 境 况发 大变化 利 分

其 分 ， 以 东 保 为出发 ，在 东大会 中

和 原因； 后 利 分 不 反中国 会和上 券交

关 定； 关 利 分 ， 事会、 事会 后 交

东大会 准， 事 发 ， 东大会

出 东大会 东 决 2/3以上 。 东大会 ， 多

主动与 东 别 中 东 和交 ，充分听取中 东 和

， 及 复中 东关 。 

2、公司优先 分 利 分 。 

（二）公司利 分 具体 如下： 

1、利 分 ：公司 、 与 合 分

利。在 件 况下，公司可以 中 利 分 。 

2、公司 分 具体 件和 例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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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司在 利且 分 利 为 值、 公司 务 告出具 准

保 告及公司 12个 内 大 划 大 出 事

发 况下， 优先 取 分 利， 以 分 利 不 于

实 可供分 利 15%。 

大 划 大 出 公司 12个 内 外 、 产

买 备 出 到 公司 一 产 30%。 

公司 事会 合 处 业 、发 、 、 利 以

及 否 大 出安 因 ，区分下列 ， 定 ， 出

化 分 ： 

（1）公司发 且 大 出安 ， 利 分 ，

分 在 利 分 中 占 例 低 到80%； 

（2）公司发 且 大 出安 ， 利 分 ，

分 在 利 分 中 占 例 低 到40%； 

（3）公司发 且 大 出安 ， 利 分 ，

分 在 利 分 中 占 例 低 到20%； 

公司发 不 区分但 大 出安 ，可以 前 定处 。 

（三）公司发 利 具体 件： 

公司在 况 好， 且 事会 为公司 价 与公司 不匹 、

发 利 利于公司全体 东 体利 且不 反公司 分 ，可以

出 利分 。 

（四）公司利 分 ： 

1、公司利 分 事会 出，但 事先 事和 事会 ，

事 利 分 发 ， 事会 利 分 出 。

利 分 1/2以上（不含 ） 事及 事会 同 ， 事会

后 东大会 。公司 事会、 事会和 东大会 利 分 决

和 中 充分 事、外 事和公众 。 

2、公司因 况 不 分 ， 事会 不 分 具体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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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、公司 存 切 及 事 专 ， 事发

后 交 东大会 ， 在公司 定媒体上予以 。 

（五）公司利 分 实 ： 

公司 东大会 利 分 作出决 后，公司 事会 在 东大会召 后2

个 内完 利（ 份） 发事 。 

（六）公司利 分 变 ： 

如 到 争、 不可 力事件， 公司外 境变化

即 公司 产 大 响， 公司 况发 大变化 ，公司

可 利 分 。 后 利 分 不 反中国 会和上

券交 关 定。 

公司 利 分 事会做出专 ， ， 书

告 事 后 交 东大会以 别决 。 利 分

变 事 ，公司为 东 供 。 

二  内  

一 六十七  公司实 内 制 ， 专 内 ， 专

人员从事内 作， 公司 务 和 动 内 。 

一 六十八  公司内 制 和 人员 ， 事会 准后

实 。公司内 在 事会 委员会 下 作， 人向 事

会 告 作。 

三  会 事务 任 

一 六十九  公司 合《 券 》 定 会 事务 会

、净 产 及其他 关 咨 务 业务， 1 ，可以 。 

一 七十  公司 会 事务 东大会决定， 事会不 在

东大会决定前委任会 事务 。 

一 七十一  公司保 向 会 事务 供 实、完 会 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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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会 、 务会 告及其他会 ，不 、 匿、 。 

一 七十二  会 事务 东大会决定。 

一 七十三  公司 不再 会 事务 ， 前 30 天事先

会 事务 ，公司 东大会 会 事务 决 ，允 会 事务

。 

会 事务 出 ， 向 东大会 公司 不 。 

十  与公告 

一   

一 七十四  公司 以下列 发出： 

（一） 以专人 出； 

（二） 以 、传 子 件 出； 

（三） 以公告 ； 

（四） 定 其他 。 

一 七十五  公司发出 ，以公告 ，一 公告， 为

关人员 到 。 

一 七十六  公司召 东大会 会 ，以专人 、 、传 、

子 件、公告 其他 。 

一 七十七  公司召 事会 会 ，以专人 、 、传 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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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任何信 为 ；公司 以传 出 ，以发

传 传 印 传 功 传 告 为 ；公司 以公告

出 ， 一 公告刊 为 。 

一 八十  因 外 向 到 人 出会

人 到会 ，会 及会 作出 决 不因 。 

二  公告 

一 八十一  公司 定中国 会 定 媒体及上 券交

为刊 公司公告和其他 信 媒体。 

十一  合 、分 、增 、减 、 和  

一  合 、分 、增 和减  

一 八十二  公司合 可以 取吸 合 和 合 两 。 

一个公司吸 其他公司为吸 合 ， 吸 公司 。两个以上公司合

一个 公司为 合 ，合 各 。 

一 八十三  公司合 合 各 合 协 ， 制 产 债

及 产 单。公司 作出合 决 之 10 内 债 人， 于 30 内在

公司 定 信 刊上公告。债 人 到 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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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 八十七  公司 减 册 ， 制 产 债及 产 单。 

公司 作出减 册 决 之 10 内 债 人， 于 30 内在

公司 定 信 刊上公告。债 人 受 书之 30 内， 到

书 公告之 45 内， 公司 偿债务 供 保。 

公司减 后 册 不 低于 定 低 。 

一 八十八  公司合 分 ， 事 发 变 ， 依 向公司

关办 变 ；公司 ， 依 办 公司 ； 公司 ，

依 办 公司 。 

公司增加 减 册 ， 依 向公司 关办 变 。 

二  和  

一 八十九  公司因下列原因 ： 

（一） 定 业 定 其他 事 出 ； 

（二） 东大会决 ； 

（三） 因公司合 分 ； 

（四） 依 吊 业 、 令关 ； 

（五） 公司 发 严 困 ， 存 会使 东利 受到 大 失，

其他 不 决 ， 公司全 东 决 10%以上 东，可以 人

公司。 

一 九十  公司因 一 （一） ，可以 修

存 。 

依 前 定修 ， 出 东大会会 东 决 2/3以

上 。 

一 九十一  公司因 一 （一） 、 （二） 、 （四） 、

（五） 定 ， 在 事 出 之 15 内 ， 始

。 事 东大会 定 人员 。 不 ，

债 人可以 人 定 关人员 。 



44 /共 46  

一 九十二  在 使下列 ： 

（一） 公司 产、分别 制 产 债 和 产 单； 

（二） 、公告债 人； 

（三） 处 与 关 公司 了 业务； 

（四） 以及 中产 ； 

（五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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员因 大 失 公司 债 人 失 ， 偿

任。 

一 九十八  公司 依 告 产 ，依 关企业 产 实 产

。 

十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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。但 ，国 企业之 不仅因为同受国 具 关 关 。 

二 四  事会可依 定，制 则。 则不 与

定 。 

二 五  以中 书写，其他任何 不同 与

义 ，以在 商 一 准 后 中 为准。 

二 六  别例外 ， “内”、“以内”、“以上”、

“以下”， 含 ；“ ”、“ ”、“不 ”、“低于”、“多于”、“以

外”， 不含 。 

二 七  公司 事会 。 

二 八  东大会 且于公司 公 发 人

上 之 ，另 及 商 备

。 

（以下 ） 

 


